中共對海域作戰的軍事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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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海洋約佔全球面積71％，海洋國家皆須使用海軍力量以遂行其主權所賦予的

某些目標、取得海洋資源使用與控制權。 

二、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等戰爭均以高科技武器進行海上攻擊，取得決定性

勝利，是中共研究海域作戰軍事法的動機。

三、中共研究海域作戰軍事法的發展重點，置於「海上封鎖作戰」、「海上作戰

區的劃定及臨檢拿捕權」、「海上緊追權」、「專屬經濟區的軍事利用」、「攻

襲目標的人道識別」等議題，來擴展國家海權領域。

四、兩岸在國際法原則下，建立共管機制之軍事合作，訂立『共同保護臺灣海峽

飛行及航行安全的事務性協定』，是一種軍事利用，更可增添海軍建軍的邊際價

值。

關鍵詞：海洋資源、海上攻擊、國家海權、飛航安全協定
壹、前言

海洋約佔全球面積71％，早期主要是做為航行通商通道及漁民撈捕魚獲的場所，

但晚近因工業革命後人類活動、科技、知識等能力的迅速發展，開始重視海權的

重要性，海域主權就如同土地資源一般，擁有者可以大量地使用、管理及收益，

進而限制其他人活動及進行軍事利用，一旦發生利益爭端，彼此就會衝突，甚至

戰爭；再者，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情勢的發展與新興的科技文明，對於海洋權益

與海洋資源的開發問題，也越漸重視，甚至有些國家將海洋做為軍隊演習或武器

試爆的場所。而國際法上所論及的海權，是指一個不問是大或小的海洋國家，皆

須使用海軍力量以遂行其主權所賦予的某些目標，取得海洋使用與控制權，以利

船舶進行貿易、擷取海洋自然資源、保衛國防安全，以及戰時進行海內外戰爭等

，故海洋國家對海洋空間的軍事使用(Military Uses of the Sea)極為重視〔註

一〕。

而中共對於海域主權的重視，要追溯於1991年6月海灣戰爭(波灣戰爭)後，當時的

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共軍的「海灣戰爭座談會」、「國際法在國際關係的作用

座談會」中，提出「…善用國際法文件武器，牢牢地掌握國際合作與鬥爭的主動

權…」等談話，要求中共高級幹部努力提高運用國際法能力，善於運用國際法，

藉以掌握國際合作與鬥爭的主動權〔註二〕，至此開啟了中共對於解決國際間戰

爭或武裝衝突事件的學習，其在海域作戰的軍事法運用部分，軍方甚至結合學術

界的力量，共同合作研究，藉以創造國家主權的進一步擴張。

本文採情報研析的角度，客觀真實地闡述中共對於臺灣海域作戰之軍事法的研究

發展軌跡及企圖，並介紹近幾年的研究成果，其目的希望讓國軍官兵了解一個軍

事大國在認真思考追求海域主權時，身為周邊的鄰近國家，必須要有對應的國家

安全觀念，文後則以臺灣海峽海域的武裝衝突法律問題，提出建議以做為我軍制

海作戰的因應策略。

貳、國際海權發展與海戰規則

從15、16世紀直至17世紀初，幾個海上強國主張對海洋擁有所有權，但由於沒有

一個國家能有效地控制廣闊的海洋，到了19世紀初期，各國都僅對其海岸相鄰近

的海域提出管轄主張，這種「與海岸相鄰近的海域」實是近代領海觀念的前身，

之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及國家安全的需要，與公海自由原則的確立，逐

漸形成了領海概念並確立了領海制度〔註三〕。1930年海牙國際法會議，曾討論

領海寬度問題，但未能達成協議，直到1958年2月24日至4月27日第一屆海洋會議

在日內瓦召開，之後召開共15次會議，直至1982年4月30日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簡稱：UNCLOS)，此公

約對內水、領海、鄰接海域、大陸架、專屬經濟區、公海等重要概念做了界定，

而該公約自1994年生效後，已獲世界150多個國家批准通過。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對於一國主權行使較具意義的條文分別是(1)第2條規

定沿海國的主權及於其陸地領土及其內水以外鄰接的一帶海域，此項主權也及於

領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土。(2)第3條規定一國領海的寬度12浬。(3)第8條規定

內水係是領海基線向陸一面的水域，其構成國家的一部分。(4)第33條規定沿海國

可在鄰接區行使海關、財政、移民、衛生及犯罪等管制，但不得超過24浬。(5)第

57條規定沿海國可從事開發、探勘、養護、管理海洋資源之權利，其經濟海域限

制為200浬，另外該公約對於海洋的事務處理及爭端解決設有國際海床管理局及國

際海洋法庭，且定義任何船舶有無害通過之權利，以及公海航行自由的原則〔註

四〕。

然而前揭《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船舶無害通過」及「公海航行自由」的條

文，為避免文義解釋的爭議，均分別詳加律定如下：

一、所謂船舶無害通過，必須嚴守(1)不損害沿海國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

2)原則上應繼續不停和迅速進行。(3)不對沿海國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

行任何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違反《聯合國憲章》所體現的國際法

原則的模式進行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4)不以任何種類的武器進行任何操練或演

習。(5)不為任何目的蒐集情報使沿海國的防務或安全受損害的行為。(6)不為任

何目的影響沿海國防務或安全的宣傳行為。(7)不在船上起落或接載任何飛機。(

8)不在船上發射、降落或接載任何軍事裝置。(9)不違反沿海國海關、財政、移民

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以及上下任何商品、貨幣或人員。(10)不違反本公約規定

的任何故意和嚴重的污染行為。(11)不為任何捕魚活動。(12)不進行研究或測量

活動。(13)不為任何目的干擾沿海國任何通訊系統或任何其他設施或設備的行為

。(14)不為與通過沒有直接關係的任何其他活動等等〔註五〕。

二、所謂公海航行自由，包括(1)航行自由。(2)飛越自由。(3)鋪設海底電纜和管

道的自由，但有部分的限制。(4)建造國際法所容許的人工島嶼和其他設施的自由

，但有部分的限制。(5)捕魚自由，但有部分的限制。(6)科學研究的自由，但有

部分的限制。(7)公海應只用於和平目的〔註六〕。

至於提及國際海戰規則，首先必須釐清海戰中軍事使用主角的國際法地位－「海

軍及軍艦」，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條規定「軍艦」是指屬於一國武裝

部隊、具備辨別軍艦國籍的外部標誌、由該國政府正式委任，並名列相應的現役

名冊或類似名冊的軍官指揮和配備有服從正規武裝部隊紀律的船員的船舶，至於

軍艦是否與普通船舶一樣享有無害通過領海之權利，則是現代海洋法爭論的問題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31、32條規範意旨，軍艦通過領海時，必須

遵守沿海國的法律及規章，同時也要遵守國際公約，如造成沿海國損失或損害，

須負賠償責任，當然軍艦有不遵守前揭情形者，沿海國可要求離開領海，同時《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船舶無害通過」及「公海航行自由」的條文適用，亦可

用於軍艦船舶上。

然國際間對於海戰的相關公約始自1856年4月16日《巴黎會議關於海上若干原則的

宣言(Declaration Respecting Maritime Law. Paris)》，之後1899年7月28日《

關於1864年8月22日日內瓦公約的原則適用于海戰的公約(Adaptation to Mariti

me Warfare of Principles of Geneva Convention of 1864)》、1907年10月18

日之《關於戰爭開始時敵國商船地位公約(Status of Enemy Merchant Ships at

 the Outbreak of Hostilities，海牙第六公約)》、《關於商船改裝為軍艦公約

(Conversion of Merchant Ships into War-Ships，海牙第七公約)》、《關於敷

設自動觸發水雷公約(Laying of Automatic Submarine Contact Mines，海牙第

八公約)》、《關於戰時海軍轟擊公約(Bombardment by Naval Forces in Time 

of War，海牙第九公約)》、《關於1906年7月6日日內瓦公約原則適用于海戰的公

約(Adaptation to Maritime War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Geneva Conventi

on，海牙第十公約)》、《關於海戰中限制行使捕獲權公約(Certain Restrictio

ns with Regard to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Capture in Naval War，海

牙第十一公約)》、《關於建立國際捕獲法院公約(The Creation of an Interna

tional Prize Court，海牙第十二公約)》、《關於中立國在海戰中的權利和義務

公約(Rights and Duties of Neutral Powers in Naval War，海牙第十三公約)

》、1909年2月26日在倫敦簽訂《關於海戰法規宣言(Declaration concerning t

he Laws of Naval War. London)》、1913年8月9日《海戰法手冊(Manual of th

e Laws of Naval War. Oxford，牛津手冊)》、1928年2月28日《海上中立公約(

哈瓦那公約)》、1930年4月22日《限制和裁減海軍軍備的國際條約第四部分關於

潛艇作戰的規則(Treaty for the Limitation and Reduction of Naval Armame

nts,(Part IV,Art. 22, relating to submarine warfare). London)》、1944年

6月12日《聖雷莫海戰法手冊 (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

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等〔註七〕，上揭公約均係軍艦在海上軍事

行動及作戰目標的規制，其中海上的軍事行動大致可分為封鎖、佈雷、攻擊、臨

檢拿捕、潛艦作戰，作戰對象不外為：(1)敵國的公船與私船。(2)敵國的作戰部

隊。(3)海上敵性船舶與貨物。(4)敵國的海岸、島嶼及其戰爭設備。(5)破壞封鎖

(6)違反中立義務之中立國船舶等〔註八〕。

而關於海上的軍事行動，則涉及了海戰區域及海戰手段的規制，雖然前揭所謂《

聖雷莫海戰法手冊》參加國僅24國，但手冊的規範，大致符合國際慣例，如參照

該手冊第10、11、12條規定，海戰作戰區的劃定大致分為(1)交戰國的領海、內水

、陸地領土、專屬經濟區、大陸礁層、群島水域。(2)公海。(3)中立國專屬經濟

區和大陸礁層。而禁止作戰之水域則為(1)中立國領水，但中立國必須維持中立。

(2)國際條約規定的中立化區域，縱使在交戰國境內，仍是禁止作戰地帶，如蘇伊

士運河、巴拿馬運河、南極地區〔註九〕。至於海上軍事行動所從事之軍事偵察

、封鎖、佈雷、攻擊、臨檢拿捕、潛艦作戰等手段，參照《聖雷莫海戰法手冊》

第78～111條規定，原則上對於海戰攻擊武器的選擇，如導彈(Missiles)、飛彈(

Projectiles)、魚雷(Torpedoes)、水雷(Mines)等並不禁止，但必須嚴守敵我交

戰規則(如1949年的日內瓦戰時保護平民、改善海上武裝部隊傷者或遇船難者境遇

、關於戰俘待遇、改善佔地武裝部隊傷者境遇等四項公約、聖雷莫海戰法手冊等

)，作戰方法如封鎖及劃定海戰區的決定必須針對交戰國為之，並向其他國家提出

警告通知，且須符合合理性、適當性及軍事需要，禁止欺騙及背信忘義之行為。

同時依該手冊第112～158條，海戰時也可執行非攻擊的措施，如攔截(Intercept

ion)、臨檢(Visit)、搜查(Search)、改變航向(Diversion)和拿捕(Capture)，但

必須注意中立國利益及平民乘客安全，至於所謂適當性及必要性，也就是在可執

行臨檢拿捕情形下，就避免使用武力攻擊摧毀，在可行使船艦封鎖情形下，就避

免使用水上佈雷等，上述不管作戰或非攻擊性行動的運用均不得危及中立國利益

、國際航道、公海使用利益等。

至於國際間不符上述規範之海戰事件計有(1)1915年5月7日英國庫納特船舶公司的

油輪，在離愛爾蘭海岸12浬處，遭德國潛艦以魚雷擊中，民人約1200人罹難，事

後證實該船非武裝船舶，德國戰後付出巨額賠償。(2)1962年10月22日美國為防止

蘇聯於古巴部署導彈及載核轟炸機，對加勒比海實施「海上隔離」任務，並實施

所有可疑船舶臨檢搜索，事後因美國軍機遭古巴飛彈擊落，美軍實施空襲古巴任

務，隨後蘇聯撤離飛彈裝備，事件落幕〔註十〕。(3)第一次世界大戰美英對德國

北海北部實施佈雷，雷區便遍及公海。(4)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對日本實施港口

及領海以外之封鎖。(5)1982年英阿福島戰爭英國將封鎖線擴展到阿根廷領海以外

〔註十一〕。(6)1991年海灣戰爭美軍等多國部隊將封鎖區擴至到紅海、北阿拉伯

海及波斯灣，封鎖區域均涉及到公海等〔註十二〕。

上揭海戰事件可推知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將中立國之鄰接區與專屬經

濟區從公海分離出來，其沿海國有權使用，但也未限制不得劃為封鎖區。1994年

《聖雷莫國際海上武裝衝突法手冊》雖限制敵國內水水域為海戰區域，但沒有法

律拘束力。1907年《關於中立國在海戰中的權利和義務公約(海牙第十三公約)》

規範不得將中立國領海做為海戰場，但是中立國違反中立規則，以任何方式交付

交戰國作戰物資時，對其船艦可實施臨檢拿捕，乃至於攻擊〔註十三〕，所以，

可歸納敵國港口、海岸、領海劃為海戰區封鎖較無爭議。但公海、國際航行海峽

、非敵對沿海國鄰接區、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等海域，劃為海戰場全面封鎖恐生

爭議，另參考國際慣例，也可以用「軍事區域」或「軍事禁區」等術語，由艦船

自由機動遂行作戰任務，除對交戰國實施攻擊外，對於違反中立之國家船艦實施

臨檢拿捕權〔註十四〕，不過對於非武裝船舶不得實施武力攻擊，其為國際法應

遵守慣例。

參、中共研究海域作戰軍事法的動機及成果

中共為何燃起研究國際戰爭法的動力，尤其在海域作戰部分，其實須從近期發生

在國際間的武裝衝突事件談起。1991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對伊拉克發動反侵

略戰爭、1999年美國及北約組織發動科索沃戰爭、2001年美英等國對阿富汗發動

戰爭，以及2003年再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等，英、美強國在上揭數次戰爭或武裝衝

突中，以高科技武器進行海上攻擊，並在極少數傷亡情況下，取得戰場決定性勝

利，同時創造了「戰爭發動的正當性、戰場武裝力量運用的適當性、戰後新秩序

的建立」等新形態國際法戰爭觀。自此世界大國開始自覺地運用國際戰爭法，把

「鬥兵」和「鬥法」緊密的結合起來，奪取戰爭的勝利，進而以戰爭的合法性，

支撐戰爭的正義性，以法律支柱強化精神支柱，提升整體作戰能力等〔註十五〕

。其中美、英對伊拉克的戰爭，更挑戰了戰爭或武裝衝突法的規範，例如「預防

自衛權」的戰略實施，拋出了為和平而先發制人的理論，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技

術戰爭也衝擊了「軍事必要」與「人道保護原則」的失衡〔註十六〕。

中共研究海域作戰軍事法的發展重點，置於海權中有關「海上封鎖作戰」、「海

上作戰區的劃定及臨檢拿捕權」、「海上緊追權」、「專屬經濟區的軍事利用」

、「攻襲目標的人道識別」等議題，來擴展國家海權領域，藉以強化海權擴展及

維護海洋資源，分別簡介如下：

一、「海上封鎖作戰」的軍事法發展

海上封鎖作戰中的國際法，是國際上對海上封鎖作戰行為的規定，以及海上封鎖

中的國際慣例，具有很強的政策性。高技術局部海戰中實行海上封鎖作戰，必須

熟悉和運用好國際法，以保證軍事鬥爭有利、有理和有節地進行，未來海上封鎖

作戰，必須靠具有優勢的海空軍實力作後盾，並發展封鎖作戰的特殊武器裝備，

如垂直升降的武裝飛機等，以保障海上封鎖作戰有關國際法規的遵行與執行〔註

十七〕。又根據國際法有關規定，海上封鎖做為一種作戰手段和作戰方法，只要

在封鎖中遵循國際人道主義法關於對作戰手段和作戰方法的限制，在國內武裝衝

突中實施海上封鎖同樣合法，而在我軍實施海上封鎖作戰時，首先要根據我軍的

海上實力，在盡可能保證足夠水面艦艇兵力的基礎上，採取「指定航道」的封鎖

方法，以保證「封鎖的實效性」；其次，要根據敵艦船的不同情況，對破壞封鎖

的艦船進行具體認定、做出不同處置；再次，對敵進行封鎖時，不能阻止國際社

會對平民、傷者及戰爭受難者給予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註十八〕。再者，捕獲

法院(Prize Court)作為在近、現代海上封鎖作戰實踐中產生的法律配套制度，是

交戰國運用司法手段調整軍事鬥爭領域國際法律關系的重要措施之一，由於中國

軍事史和法制史上尚無進行海上封鎖作戰並設立捕獲法院的先例，因此為了保障

未來軍事鬥爭中封鎖作戰的順利進行，應深入研究國際社會捕獲法律(Prize Law

)的現狀及發展趨勢，確實做到預有準備，爭取主動，為戰時捕獲法院正常運作，

取得法律保障〔註十九〕。

二、「海上作戰區劃定及臨檢拿捕權 」的軍事法發展

1982年4月2日至6月14日，英國與阿根廷為爭奪馬爾維納斯群島等島嶼主權引發了

一場轟動全球、規模較大，海、空、陸戰俱全的現代化局部戰爭，4月2日當阿軍

進駐馬島和南喬治亞島后，英國首相便連夜召開內閣會議，宣布與阿根廷斷絕外

交關系，成立戰時內閣，緊急派遣南大西洋特混艦隊開赴馬島戰區，不惜用武力

奪回馬島，4月7日英政府宣布馬島周圍200浬(360公里)為「海上禁區」，並從4月

30日則海空全面封鎖該區域，雖然1909年《倫敦海戰法公約》不得將封鎖區擴至

敵國港口、海岸以外，但公海並沒有明確限制，況且第一次世界大戰美英對德國

北海北部實施佈雷，雷區便遍及公海，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對日本實施港口及

領海以外之封鎖，所以1982年英阿馬島戰爭英國將封鎖線擴展到阿根廷領海以外

的例子，可做為海上作戰區劃定及臨檢拿捕權之實施的參考〔註二十〕。

三、「海上緊追權」的軍事法發展

緊追權是指沿海國對違反其法律、規章並從其管轄海域逃向公海的外國船舶進行

追逐以拿捕的權利，外國船舶違反沿海國法律、規章是導致沿海國緊追的合理依

據，緊追的開始不僅要求外國船舶必須實際位於沿海國管轄海域內，而且還要求

在外國船舶視聽所及的距離內發出視覺或聽覺的停駛信號，沿海國的追逐必須是

「緊追的」和「繼續的」，緊追權只能由軍艦、軍用飛機或其他有清楚標誌可以

識別的為政府服務並經授權的船舶或飛機行使，我國應制定相關法律對緊追權的

行使做出統一、明確的規定〔註二一〕。又沿海國主管當局有充分理由認為外國

船舶違反了該國法律和規章時，可對該外國船舶進行追逐，繼續進行直到公海，

並將其拿捕和交付審判的權利，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以後，各沿海

國都紛紛擴大本國海域管轄範圍，及時調整海洋政策與發展戰略，制定和完善海

洋法律、法規，加強國家對海洋權益的保護，保障本國海洋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根據有關規定，中國主張管轄的海域近300萬平方公里，因此，完善中國的海洋立

法，特別是有關海上緊追權的立法，對於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非常重要〔註二二

〕。

四、「專屬經濟區軍事利用」的軍事法發展

新的國際海洋法對海洋區域作出了新的劃分，並賦予不同的法律地位，傳統國際

海戰法對海上作戰區域的規定，越來越難以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中立國專屬經

濟區能否做為海戰區域的問題，就是這一尷尬局面的突出表現，現代海戰中，在

中立國專屬經濟區內遂行作戰行動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交戰方可以進

行所有的軍事行動，交戰各國應以海戰法專家在1994 年的《聖雷莫國際海上武裝

衝突法手冊》中提出的建議為基礎，並遵循尊重主權和中立地位原則、均衡原則

和保證自由原則，當然還需要制定新的更加明晰、有拘束力的海戰法規對這一問

題加以明確規定〔註二三〕。況且，沿海國對專屬經濟區自然資源擁有主權並享

有專屬管轄權，其他國家在沿岸國專屬經濟區雖享有航行、飛越等有關軍事利用

的自由，但這種自由不屬於傳統的公海自由，其上覆區域也不是國際空域，因此

，任何國家任何形式的軍事利用活動，都必須尊重沿岸國的主權和安全，只用於

和平目的，禁止一切非法活動，沿岸國和其他國家在專屬經濟區水體和海床軍事

利用許可權的範圍和程度是有區別的，專屬經濟區的軍事利用，只有遵循和平利

用、不使用武力、沿海國權利優先、行使自衛權和緊追權不超過必要限度等原則

等，才能體現公約的立法宗旨，才能使專屬經濟區成為和平合作的海域〔註二四

〕。

五、「海上攻襲目標人道識別」的軍事法發展

1909年的《倫敦宣言》是規定了交戰國在拿捕禁運品和行使摧毀權時，有關保護

平民和戰爭受難者的問題，因為該宣言只是為當時打算建立的國際捕獲法院，制

定一個適用於國際捕獲審判的國際公約，而1994年的《聖雷莫手冊》則全面地規

定了在海戰中對平民與戰爭受難者的保護問題，因為它吸收了迄今有效的所有關

於在海戰中保護平民與戰爭受難者的國際法規範，從對兩者的分析可以看出，20

世紀關於在海戰中保護平民與戰爭受難者的國際法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

《聖雷莫手冊》有些規定在實戰中難以執行，有些規定不夠詳細，而且缺乏對違

法者的懲治機制，這些正是海戰法今後發展的趨勢〔註二五〕。

綜上可見，中共若藉前揭軍事法發展議題，來擴展國家海權領域，其態勢印證於

臺灣海峽海域作戰時，恐怕我軍必須要有更深遠的因應。

肆、臺灣海峽海域的武裝衝突法律問題及因應策略

臺灣海峽位於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水域，北接東海，南接南海，海峽北端自福

建平潭島到臺灣富貴角約93浬，南端自福建東山島到臺灣鵝鑾鼻約200浬，平均寬

約103浬，其水域大致可分四個部分(1)金門、馬祖及其周邊島嶼水域。(2)臺灣本

島西岸至澎湖群島領海基線以內之水域。(3)臺灣本島西岸領海之水域。(4)中國

大陸沿岸與臺灣西南岸領海外界之間的寬廣水域，如參照1958年領海及鄰接區公

約與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4)部分的水域，屬於公海或海峽兩岸專屬經濟

區或大陸礁層，而多年來海峽兩岸以「海峽中線(又稱戴維斯線)」為政治及軍事

區域的界線，(該界線係因1950年臺海戰爭期間，美軍基於軍事考量，所主導擬定

的一條假想界線)，藉以避免不必要的爭端衝突〔註二六〕。

當然海峽兩岸如和平相處，海峽空域及其海域可共治管理，惟彼此如發生政治、

軍事緊張情勢時，兩岸軍隊在海峽的海域軍事利用，就必須各自盤算，以發揮最

大的軍事效益。而綜觀國軍及共軍戰史，雙方確實曾於臺灣海峽發生過數次海域

戰爭或武裝衝突，諸如1949年10月15日，共軍第3野戰軍第10兵團首攻福建廈門之

鼓浪嶼，共軍主力部隊拿下廈門島與鼓浪嶼，開展國共渡海作戰的序幕；1954年

5月17日，國共雙方再度在大陳島附近海域發生激戰，彼此均損失嚴重，同年5月

28日，兩軍又在大陳島以北頭門島交戰，直到1955年2月13日，共軍全部控制大陳

群島，國軍退守〔註二七〕；1958年8月23日 「823」砲戰後，國軍與共軍發生有

過「824」、「827」、「92」、「919」等4次決定性勝利海戰，共計擊沉共軍魚

雷快艇20餘艘〔註二八〕；1965年8月6日發生「86」海戰，我國兩艘海軍戰艦護

送情報員上岸時遭中國魚雷艇發現並遭擊沉〔註二九〕；而且2005

年8月11日2艘1,800噸級的中國武裝飛彈快艇，出現在澎湖西嶼西北方50浬處，並

在鄰近海域逗留，動機不明，我方雷達監測到相關資訊後，立即出動海軍兩艘軍

艦趕往現場監控，雙方形成對峙局面，氣氛一度相當緊張，所幸雙方都相當自制

，中國武裝飛彈快艇旋即離去；其實在同年5月份中國海測船奮鬥4號，就曾越過

海峽中線，入侵台灣西南方海域，當時就由我軍嚴密進行監控〔註三十〕。

目前兩岸對於雙方究竟為國家或政治實體關係，雖採各自表述，但在臺灣海峽的

軍事利用上，仍遵守海峽中線互不侵犯的政治默契。如參就國際法對公海、專屬

經濟區、鄰接區、領海之海域有關沿海國權力行使習慣，可歸納原則為(1)12浬的

領海海域(包含水下)，其軍事利用屬國家主權行使範圍。(2)沿岸國所屬島嶼不論

面積大小、與沿海國距離多遠、何種地質結構或是否有人居住，只要符合國際海

洋公約第121條規定〔註三一〕，島嶼所屬海域(包含水下)仍屬沿岸國主權行使範

圍〔註三二〕。(3)24浬的鄰接區(包含水下)可行使海關、財政、移民、衛生及犯

罪等法令管制措施。(4)200浬的經濟海域(包含水下)沿海國可從事開發、探勘、

養護、管理海洋資源之權利。(5)其餘公海之海域及空域有絕對航行及飛行自由〔

註三三〕。雖國際海洋公約第86條規定公海只能用於和平，但非戰爭或武裝衝突

的軍事演習及情報偵蒐，在現行國際社會上應可被視為允許〔註三四〕。

另參以我國97年國防白皮書，中共犯臺可能手段採軍事威嚇、局部封鎖、關鍵目

標飽和攻擊及登島作戰等四大選項〔註三五〕，而基於防衛作戰的考量，我軍可

在「領海的主權行使自由」與「公海航行自由」等國際法兩大概念下，對臺灣鄰

近海域較無主權爭議及具戰略價值之島嶼，如澎湖地區、金門地區、馬祖地區、

綠島、蘭嶼、龜山、旗津、東沙、太平、中洲等島，可大規模地設置防空及制海

等武裝設施，如防空飛彈基地、巡弋飛彈基地、小型飛彈快艇軍港及武裝直升機

或短場起降飛機之軍用機場，藉以形成「臺海飛彈防禦網」。並且在臺灣本島東

部藉由中央山脈及東部海岸山脈的特殊地形屏障，與太平洋島嶼領海連接公海之

無主權行使爭議的優勢，於花東地區廣設海軍基地，趁中共海空軍無法跨越第一

島鏈及偵察死角的現實下，放心地在臺灣東部海域之領海與公海，從事航海及水

下訓練，更提供國軍在防衛作戰縱深上，海戰武力的保存及戰場的延伸。上揭如

此部署臺海戰場必定使攻擊軍不敢冒然渡海，或者渡海時則須面臨防禦軍各島嶼

強大的飛彈載具攻擊、神出鬼沒的機艦反擊，縱然有堅強民族主義的攻擊意志，

當付出慘痛代價時，攻擊軍國內反對勢力及國際視聽必會介入，瓦解部分乃至於

全部攻擊慾望。近期國際間的戰爭或武裝衝突(車臣戰爭、伊拉克戰爭)亦是如此

，發動攻擊的一方往往最怕戰線及戰事的拉長，而增加傷亡的擴大、內部政治的

異聲動亂、經濟的衰退等戰場不確定因素，故在「聯合截擊、國土防衛」的架構

下，我軍應思考海域戰力保存持久作戰及島嶼沿岸等截擊防禦，且必須以法律來

規制及保護該軍事利益。

伍、結語

兩岸軍事武力對峙衝突，是彼此不願樂見，如果基於飛航情報供給、空海域治安

及航管等理由，軍事合作或許是一種軍事利用的思考，雙方在國際法原則下，建

立共管機制之軍事合作，訂立『共同保護臺灣海峽飛行及航行安全的事務性協定

』，也是一種軍事利用的方法。兩岸政府在和諧氣氛下，同意彼此共同管理海峽

中線以西，以及金馬領空海外之空海域，加強雙方軍事單位、政府機關及民間機

構三方的合作、協調及交流，其實軍事力量不見得只用於戰爭或武裝衝突，和平

、人道主義及遏止國際恐怖事件，均可見軍事力量的介入，如國際維和任務、人

道救援、海盜緝捕及反恐活動等。當然頻繁的軍事接觸，也可達成某種主權宣示

的目標，以及減少彼此間爭端解決的軍事誤判，此又何嘗不失為推動兩岸和平發

展的方法。況且兩岸政府亦認知海峽的空域海域航行利益及海洋資源擷取，乃至

於「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後國際合作發揮的空間，在現今國際社會上，絕對均

有利於雙方各取所需，各獲所得，也絕對使彼此的軍事力量更加茁壯及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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